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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厅（国土环境资源厅、国

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、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、规划和国土资

源局），计划单列市土地管理局（城乡规划土地局、规划国

土局），解放军土地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管理局

： 当前，一些地方征地工作存在补偿低、费用不到位、安置

不落实等问题，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。由此引发群众上

访、集体访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影响了社会稳定。为切实解决

上述问题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

，经研究，现就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充分认识做好征地工作的重要性 征地工作事关国家经济建设

，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生计。保障各类建设必

需用地，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征地工作必须长期坚持

的基本原则。当前在新的形势下，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尤

为重要。农民失去土地之后，如果生产和生活没有保障，将

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。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

高度重视征地管理，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，将落实失地农民

的补偿安置作为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，妥

善处理保障经济建设用地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关系，促进

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。 二、依法把好征地补偿安置审查关 征

地首先要考虑农民的补偿安置。各地要严格按照《土地管理

法》、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有关征地管理的规定和部发

《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480号



）、《关于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

〔2001〕358号）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征地调查、确定补偿标准

、拟定方案、审查报批及批后实施、跟踪检查等征地过程中

各环节的工作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切实行使审查、监督、

指导的职责，确保征地补偿安置措施真实、合法，为政府把

好关。对征地补偿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、安置措施不能真正

落实的，不得报批用地；对征地已依法批准，而没有妥善安

置被征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，将停止受理该地区的建设用地

申报。 三、大力加强征地批后跟踪检查工作 征用土地经依法

批准后，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跟踪检查征地补偿安置方

案的实施情况，督促市、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、单位兑现

补偿费用，落实安置措施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对

本行政区域内征地批后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2002年国务

院已批准征用土地的批后实施情况，按部建立的反馈制度的

要求，由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汇总后，于12月底前报部。

根据反馈情况，部将组织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进行抽查，

并通报抽查结果。 四、积极探索解决征地问题的有效途径 对

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要及时分析，查找原因，

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。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，要按照国家

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妥善解决；一时

不能解决的，要耐心做好宣传、解释和疏导工作，化解矛盾

。对征地补偿标准偏低、安置措施不到位、失地农民生活无

出路的，要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，采取补救措施。要推

广各地做好征地工作的成功作法，采取多种途径，妥善安置

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。要积极开展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和

试点工作，探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征地制度



。 五、严厉查处征地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对群众信访反映和检

查发现的土地未批先用、越权批地和侵占、截留、挪用征地

补偿安置费用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；对涉

嫌犯罪的，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

；对有关地方未按规定进行处理的，上级主管部门要责令限

期纠正；对不依法处理并严重失职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主管

部门负责人的法律责任。各地要进一步加大对征用土地的执

法力度，强化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执法职能，调动农民保护

自身权益的积极性，做到事前防范、事中监督与事后查处相

结合，确保《土地管理法》确定的各项征地制度落到实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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